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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义

在本法律意见内，除非文义另有所指，下列词语具有下述涵义：

本项目 指
庐阳经济开发区高新技术产业园建设及配套基础设

施综合提升项目

本所 指 北京德恒（合肥）律师事务所

本法律意见 指

北京德恒（合肥）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庐阳经济

开发区高新技术产业园建设及配套基础设施综合提

升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专项债券的法律意见》

《实施方案》 指
《庐阳经济开发区高新技术产业园建设及配套基础

设施综合提升项目实施方案》

《评价报告》 指

编号为[2025]京会兴昌华咨字第 000021号的《庐阳经

济开发区高新技术产业园建设及配套基础设施综合

提升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专项评价报告》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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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德恒（合肥）律师事务所

关于庐阳经济开发区高新技术产业园建设

及配套基础设施综合提升项目

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专项债券的

法律意见

德恒合非字 2266117-5号

致：合肥庐阳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北京德恒（合肥）律师事务所接受委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国

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国发〔2014〕43号）《关于试点

发展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品种的通知》（财预〔2017〕

89号）《财政部关于印发<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财

库〔2020〕43号）及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就本项目申请收益与融资

自求平衡专项债券有关法律事项出具本法律意见。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本所经办律师审查了申请机构本次申请的相关文件和材

料，并得到申请机构如下保证，即其已向本所经办律师提供的作为出具本法律意

见所必需的原始材料、副本、复印件等材料、口头证言均符合真实的要求，且已

将全部事实向本所经办律师披露，无任何隐瞒、遗漏、虚假或误导之处，所有文

件和材料上的签名与印章都是真实的，有关副本、复印件等材料与原始材料一致。

对于本法律意见至关重要而又无法得到独立证据支持的事实，本所依赖于有

关政府部门、企业或其他有关单位出具的证明文件出具本法律意见。

本所经办律师仅就本法律意见出具之日以前已经发生的事实进行法律审查，

发表法律意见，并不对有关偿债能力、债券评级等专业事项发表意见。在本法律

意见中对有关会计师报告、实施方案中某些内容的引述，并不表明本所经办律师

对这些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合法性作出任何判断或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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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所及经办律师依据《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和《律师事

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试行）》等规定，根据本法律意见出具之日以前已

经发生或者存在的事实，严格履行了法定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

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独立、客观、公正地出具本法律意见，保证本法律意见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本所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作为申请机构申请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专项债券所

必备的法定文件，随其他申报材料一起上报财政主管部门。

本法律意见仅供申请机构申请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专项债券之目的使用，不

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

本所根据相关规定的要求，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

尽责的精神，对申请机构提供的相关文件和有关事实进行了核查和验证，出具法

律意见如下：

一、主体资格

根据合肥庐阳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提供的《实施方案》，合肥庐阳经济开

发区管理委员会是本项目的实施主体。

经本所经办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出具之日，实施主体登记信息如下：

名称 合肥庐阳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单位类型 事业单位

住所 合肥市庐阳区阜阳北路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12340103744881023K

负责人 沈兵

本所经办律师认为，合肥庐阳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为本项目的实施主体，

合法有效存续，具备独立的法律主体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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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项目概况

（一）根据《实施方案》并经本所经办律师核查，本项目建设地点位于合肥

庐阳经济开发区，建设期为 2023年 4月至 2028年 6月，共 5年 2个月。本次主

要建设内容为高新技术产业园建设及配套基础设施建设，具体包含如下：

1. 高新技术产业园建设：

（1）经开智造科创园

位于天水路与金池路交叉口东北侧，总占地面积 34573.33 ㎡（约合 51.86

亩），总建筑面积 129494.5㎡，其中：地上部分建筑面积 105362.00㎡，地下建

筑面积 24132.5㎡。主要包含：新建综合研发设计中心，智能制造中心，以及园

区服务用房。配套建设道路、环境提升、室外给排水、供配电工程、室外照明、

安防工程、机动车停车位 527个、电力接入工程、围墙大门等配套附属工程。

（2）创智中心

位于阜阳北路与汲桥路交叉口东南侧庐阳产业园内，总占地面积 24666.67

㎡（约合 37亩），总建筑面积 63000㎡，其中：生产厂房建筑面积 47000㎡，

配套科创孵化中心建筑面积 16000㎡，主要作为能满足未来新能源产业生产需求

的研发、生产使用；配套建设道路、环境提升、室外给排水、供配电工程、室外

照明、安防工程、电力接入工程、围墙大门等配套附属工程。

（3）经开科技未来城

位于洪河路东段，鑫瀚产业园东部，总占地面积 33333.33㎡（约合 50亩），

总建筑面积 68000㎡，其中：地上总建筑面积 63000㎡，其中：企业研发中试中

心面积 20500㎡，配套标准化厂房建筑面积 42500㎡；地下建筑面积 5000㎡；

可容纳车位 350辆。该项目主要为满足未来入驻芯片智能化制造产业所需的研

发、中试、生产以及办公和科研产品转化使用空间；配套建设道路、环境提升、

室外给排水、供配电工程、室外照明、安防工程、电力接入工程、围墙大门等配

套附属工程。

2. 配套基础设施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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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园区配套用房建设

本次在园区内新建 1处，改造数处存量房源，作为未来园区入驻从业人员的

配套居住用房。

新建配套用房（一），位于汲桥路与天河路交叉口处，总占地面积 22012.94

㎡（约合 33.02亩），地上总建面积约 55862.15㎡，其中配套用房建筑面积 51305.79

㎡，便民服务设施面积 4556.36㎡，机动车停车位 531个。配套建设给排水、电

气、暖通、道路，等附属工程。

改造提升配套用房（二）合计总建筑面积 8400㎡，对现状给排水、电气系

统进行提升改造，以满足生活居住要求；对所在区域内的老旧破损的路灯、内部

标识标牌、弱电智能化系统、安防监控系统等进行维护和更换。

（2）园区综合服务中心

新建 1处综合服务中心，主要服务于园区入驻企业，并辐射周边居民。总占

地面积 40022.34㎡（约合 60亩），总建筑面积 112647.19㎡，其中：地上部分

建筑面积 88789.59㎡，主要包含服务中心 26636.88㎡、综合会议中心 30700㎡、

服务用房 8878.96㎡以及创业孵化中心 22573.75㎡，地下建筑面积 23857.60㎡，

机动车停车位 656个。

（3）开发区公共停车场

本次在开发区新建公共停车场，以缓解目前开发区内大型、中型物流车辆周

转停车位不足、交通拥堵等问题，为未来企业原材料和产品运输提供便利，降低

成本，设计总占地面积 10000㎡，合计停车位 400个，其中大、中型停车位 280

个，小型停车位 120个。

（4）配套道路建设

① 园区支路加密

新建园区次干路、支路合计 8409m，宽度为 13m-30m，总面积 171595㎡；

主要为沥青混凝土路面，设计使用年限为 15年，配套建设公交站台、给排水、

供配电、照明、弱电监控等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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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交通设施提升

针对现状道路交通信号、标识缺失、监控抓拍系统损坏等问题，本次统一对

开发区范围内道路进行踏勘梳理，对其中总长度为 11553m的各路段进行集中提

升改造，主要为：沿路杆线迁移入地、更换加装监控抓拍系统、红绿灯、标识标

牌，重新描绘标识标线，增设隔离桩等。

（二）项目投资估算

根据《实施方案》，本项目总投资 228,218.55万元，其中工程费用 189,536.94

万元，占总投资的 83.05%；工程其他费 5,728.35万元，占总投资的 2.51%；土

地费 15,780.00万元,占总投资的 6.91%；预备费及建设期利息 17,173.26万元，占

总投资的 7.52%。

（三）资金筹措方案

根据《实施方案》，项目建设资金由财政统筹解决，其中拟通过发债融资 1

50,000.00万元，占总投资的 65.73%；剩余资金 78,218.55万元，占总投资的 34.

27%，由财政资金解决。

（四）应付本息情况

根据《实施方案》，申请专项债券额度总规模为 150,000.00万元，其中 2023

年发行专项债券额度规模为 15,000.00万元，实际利率为 2.94%， 2024年共发行

债券为 45,000.00 万元 ,实际利率为 2.61%,2.48%，2025 年计划发行债券为

10,000.00万元，2026年发行 40,000.00万元，2027年发行 30,000.00万元，2028

年发行 10,000.00万元。假设利率为 3.8%，期限均为 15年，每半年计息一次，

到期一次性还本。

三、项目合法性

（一）本项目用地情况

1.2022年 9月 23日，该项目已经取得合肥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出具的《关

于庐阳经济开发区高新技术产业园建设及配套基础设施综合提升项目的用地预

审和规划选址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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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23年 10月 20日，合肥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下发《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编号：建字第 340103202300204号），经审核，本建设工程符合国土空间规划

和用途管制要求。

3.2023年 10月 20日，合肥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下发《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编号：建字第 340103202300205号），经审核，本建设工程符合国土空间规划

和用途管制要求。

（二）本项目的合法性

经本所经办律师核查，本项目已取得如下审批文件：

1.2022年 9月 22日，合肥市庐阳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下发《庐阳区发改委

关于庐阳经济开发区高新技术产业园建设及配套基础设施综合提升项目立项的

复函》（庐发改投〔2022〕34号），原则同意项目立项。

2. 2022年 9月 23日，合肥市庐阳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下发《庐阳区发改委

关于庐阳经济开发区高新技术产业园建设及配套基础设施综合提升项目可行性

研究报告的复函》（庐发改投〔2022〕35号），原则同意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

3.根据合肥市庐阳区生态环境分局于 2022年 9月 21日出具的《关于庐阳经

济开发区高新技术产业园建设及配套基础设施综合提升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情况

的说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和《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

分类管理名录》（2021年版），本项目不涉及环境敏感区的“办公用房、标准

用房”不纳入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管理，无须进行环境评价审批。

4.2023年 11月 8日，合肥市庐阳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下发《建筑工程施工

许可证》（编号：340103202311080101号），本建筑工程符合施工条件，准予

施工。

本所经办律师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出具日，本项目已取得有权部门关于本

项目的审批或豁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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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项目融资与收益平衡

根据《评价报告》，本项目主要收入来源于运营期物业费收入、租赁收入、

停车位收入、广告收入、充电桩运营收入等产生的现金净流入。

根据项目收益与融资平衡分析结果，按项目收入达到正常运营情况下的偿债

覆盖倍数为 1.44，按项目收入较正常水平下降 10%情况下的偿债覆盖倍数为

1.28，按项目成本较正常水平上升 10%情况下的偿债覆盖倍数为 1.40，实现项目

收益和融资自求平衡。

本所经办律师认为，本项目符合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专项债券对项目融

资与收益达到平衡的要求。

五、中介机构业务资质

1.会计师事务所

根据北京兴昌华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提供的《营业执照》（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110114686901101X）和《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证书》（证书编号：1

1010054）并经本所经办律师在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官网查询，北京兴昌华

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已完成从事证券服务业务会计师事务所备案，具备出

具债券业务审计报告资质。

2.律师事务所

北京德恒（合肥）律师事务所是经安徽省司法厅批准设立并核发《律师事务

所执业许可证》（证号：23401201311456810），为具备相应债券发行咨询资质

且承担过企业债发行咨询服务的律师事务所。

本所经办律师认为，为本项目提供咨询服务的会计师事务所和律师事务所符

合相关法律法规关于选择使用第三方机构的要求。

六、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截至本法律意见出具之日，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相

关规定，经审慎审查有关文件和信息，本所经办律师认为：



北京德恒（合肥）律师事务所 关于庐阳经济开发区高新技术产业园建设及配套基础设施综合提升项目
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专项债券的法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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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合肥庐阳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为本项目的实施主体，合法有效存续，具

备独立的法律主体资格。

2.本项目已取得有权部门关于本项目的审批或豁免。

3.本项目符合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专项债券对项目融资与收益达到平

衡的要求。

4.为本项目提供咨询服务的会计师事务所和律师事务所符合相关法律法规

关于选择使用第三方机构的要求。

本法律意见壹式陆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经由经办律师签字并加盖本所公

章后生效。

















注：根据《安徽省律师执业年度考核实施细则》之规定，本律师为2024年
初始执业律师，暂⽆需进⾏年度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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